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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05 日（週三）下午 13 時 30 分 

地  點：雲起樓 301 會議室 

主  席：楊校長朝祥                                                 記錄：鄭嘉琦 

出席人員：當然委員－藍副校長順德（兼招生事務處處長、余忠勳代）、林教務長文瑛、柳學

務長金財（劉容孝代）、蔡總務長明達、郭研發長冠廷、饒召集人達欽、

許主任秘書文傑（詹素娟代）、人事室林主任淑娟（楊豐銘代）、會計

室主任釋妙暘法師（陳美華代）、通識教育委員會王執行長震武、人文

學院戚院長國雄、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林院長信華（陳志賢代）、創意

與科技學院翁院長玲玲、樂活產業學院楊院長玲玲（許興家代）、佛教

學院萬院長金川 

教師代表－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張寶三教授、黃莘瑜副教授、歷史學系李紀祥教

授、卓克華教授、朱浩毅助理教授、外國語文學系張懿仁助理教授、

宗教學研究所釋永東副教授、社會學系林大森教授、林錚副教授、心

理學系林緯倫副教授、游勝翔助理教授、管理學系呂龍潭副教授、應

用經濟學系周國偉副教授、林啟智副教授、公共事務學系陳尚懋教授、

周力行副教授、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厲以壯副教授、蔡明志副教授、

傳播學系陳才教授、王其敏副教授、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廖志傑助理

教授（申開玄代）、葉茉俐副教授、資訊應用學系莊啟宏副教授、馮瑞

助理教授授、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許興家教授、佛教學系鄭維儀

副教授、通識教育委員會吳良民副教授 

職員代表－教務處邱美蓉組長、研究發展處黃淑惠組長 

學生代表－管理學系趙柏奕、資訊應用學系秦培凱、公共事務學系陳家駿、未來

與樂活產業學系卓珈吟（陳芷京代） 

列席人員：董事會釋覺元法師、釋有真法師 

校長室徐秘書明珠、秘書室詹組長素娟 

各系所主管－蕭麗華（文學系）、范純武(歷史系)、陳旺城（宗教所）、鄭祖邦（社

會系）、陳志賢（管理系）、潘襎（文資系）、張志昇（產媒系）、詹丕

宗（資訊系）、陳一標（佛教系）、徐偉庭（圍棋中心） 

請假人員：劉副校長三錡、林圖資長裕權、謝國際長大寧、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丁念慈組員、

管理學系許仁寧、歷史學系李依儒、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何振盛副教授、李利國

助理教授、佛教學系黃繹勳副教授、游鎮維（外文系）、陳衍宏（通識中心）、李

杰憲（經濟系）、佛大興學會館許經理漢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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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報告： 

一、台北道場住持覺元法師同時身兼本校執行董事，因台北道場交通便利，六樓又有 6-8

間教室，各單位開設學分班、推廣班、圍棋比賽等，都可向台北道場借用教室。 

二、10 月 3-5 日於本校辦理「2016 大學校長論壇」，這次主要邀請由佛教團體辦的大學或從

事佛教研究的大學校長與會。行程從高雄佛光山到嘉義南華大學，最後到本校進行最

終場及閉幕式。接著舉行「五校一體校長會議」，這是第三次會議，也是五校校長全都

到齊的一次，機會相當難得，成果令人期待。 

三、「2016 大學校長論壇」有 11 個國家的大學校長與佛學研究學者參與，近年來佛學研究

變成熱潮，但歐洲國家以研究印度南傳佛教及小乘佛教居多，較缺乏漢傳佛教，藉由

本次會議可相互交流。 

四、「五校一體校長會議」主要議題為如何集中及有效運用相關資源，期望各校在未來的合

作上可以更順利。 

五、本學年度的新生報到率雖未達預期，但也相差無幾，感謝各系的協助。也感謝總務處

的同仁，讓本校可以在颱風過後迅速復原，從這可以知道本校的防颱系統已愈臻完善。 

 

貳、前次會議紀錄確認暨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公

告施行，並於 7 月份報

教育部核備。 

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學則」，提請討論。 

決議：1.修正後通過。 

2.第 13 條第一項第四句刪除「之學分數」。 

3.第 48 條刪除「當學期」，改為本條不修正。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公

告施行，並於 7 月份報

教育部核備。 

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教師評鑑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1.緩議。 

2.教師升等與評鑑要一併檢討，請人事室與教務處共同研擬。 

研擬中。 

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組織規程」，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依教育部來函修正後

提送本次會議討論。 

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專任教師授課時數不足處理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公

告施行。 

◎結論：上次會議紀錄予以確認，執行情況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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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業務單位報告：  

一、副校長室（無） 

二、秘書室（無） 

三、教務處（略） 

◎主席指示：1.本校 TP 系統上線，除教育訓練外，系統關閉前務必再次通知老師上網填

報。（教） 

2.教學卓越計畫執行進度落後，10 月底前預算執行率務必達到 85％，請各執

行單位配合。（教） 

四、學生事務處（無） 

◎主席指示：颱風天有學生家長反應同學留在宿舍卻沒有飯吃的問題，往後請留宿值班的

同仁，遇有重大訊息須公告，除廣播通知同學外，要增加巡視，主動關心住

宿同學們的用餐狀況。 

五、總務處（無） 

◎主席指示：1.人文學院的招牌因為颱風而損毀，請總務處協助修復。（總） 

2.颱風期間協助本校照顧學生的餐廳，如好士多、可愛等，請總務處代表學

校表達謝意。 

六、招生事務處（無） 

七、研究發展處（無） 

◎主席指示：建議研究發展處辦理「產學合作計畫說明會」，以鼓勵本校教師多辦理或承

接產學合作計畫。 

八、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無） 

九、圖書暨資訊處（無） 

十、校務研究辦公室 

十一、人事室（無） 

十二、會計室（無） 

十三、通識教育委員會（略） 

十四、人文學院院（無） 

十五、社會科學暨管理學（無） 

十六、創意與科技學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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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佛教學院（無） 

十八、樂活產業學院（無） 

十九、佛大興學會館（無）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組織規程」，提請討論。（詳附件二） 

說明：一、本辦法已於 105 年 9 月 8-17 日公告修訂十日，並經 105 年 9 月 20 日 105 學年

度第一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符合法制作業規範。 

二、依據教育部相關規定修訂校務研究辦公室「召集人」、「執行秘書」聘兼資格，

配合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 14 條。 

三、配合研究發展處辦理產學合作之發展與規畫，將本校設置之各類實習機構，列

入研究發展處，故原第 16 條，併入第 13 條第 1 項第 5 款。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請校務會議代表自 105 學年度未兼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中，推選佛光大學預算委員

會委員，共計 3 名。 

說明：依據本校「預算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 條規定辦理。 

決議：預算委員正取名單依序為趙太順老師（6 票）、張世杰老師（6 票）、林啟智老師（6

票），備取名單依序為孫以清老師（6 票）、陳谷協老師（5 票）。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2 點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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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佛光大學組織規程 

 

105.06.22 104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 

   105.07.26 佛光董字第 105070002 號函通過 

臺教高（一）字第 1050107226 號函 核定本第 4、14、16 條修正條文，依核定文日期 105.8.19 生效 

105.09.20 105 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10.05 105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係由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以佛教慈悲喜捨精

神，號召百萬人興學所創設。 

本校秉持義正道慈之校訓，以推展學術研究、培育人才、提昇文化、服務社會

及促進國家發展為設立宗旨。 

第 2 條    本校依大學法暨其施行細則、私立學校法及財團法人私立佛光大學捐助章程規

定，訂定本組織規程（以下簡稱本規程）。 

第 3 條    本校依前條捐助章程所設之董事會，得置秘書一人及職員若干人，均納入本校

編制，由董事會遴選任用。 

第二章  校長、副校長 

第 4 條    本校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對外代表本校。校長任期四年，起聘日以每年八

月一日或二月一日為原則，由董事會組織校長遴選委員會，依校長遴選辦法遴薦二

至三人，經董事會圈選一人，報請教育部核准後聘任之。期滿經董事會同意者得連

任。 

私立大學符合經評鑑為辦理完善，績效卓著者，即符合大學評鑑辦法第 9條規

定時，校長年齡得依該法第 10條暨私立學校法第 57條規定，經教育部同意後放寬

至屆滿七十五歲止。 

校長因故出缺或因特殊情況，致無法執行校長職務時，在董事會依法遴聘合格

校長人選報部核准前，依序應由副校長、教務長暫行兼代校務，並將代理校長人選

報教育部。 

第 5 條    本校置副校長一至二人，襄助校長推動校務，任期與校長相同。 

副校長由校長遴選具教授資格或具專業能力者擔任之，並報董事會備查。 

第 6 條    校長為策劃、推動校務發展，得遴聘校內、外學者、專家擔任諮詢委員，俾利

提供重要諮詢意見。 

第 7 條    校長為推動校務政策及審議本校重要法規之制（修）訂方向，得定期邀集本校

一級學術及行政主管舉行會報。 

第三章  學術、研究及行政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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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    本校學術單位設學院，學院之下得設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 

第 9 條    本校各級學術單位之設立或變更，應經校務會議審議，陳請董事會同意後，報

教育部核准。 

本校所設各級學術單位詳如附表一：佛光大學各學術單位一覽表。 

第 10 條    本校各學院各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各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各置系主

任、所長、主任一人，綜理該各單位之事務。 

各級學術主管之任期均為三年，連任並均以一次為原則。 

第 11 條    本校為推動通識教育，設置通識教育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 12 條    本校為推動特定領域之研究，得設研究中心，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 13 條    本校設下列各行政單位，掌理相關事項，並分置其主管：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掌理註冊、課務、教學資源運用、系所評鑑、職涯輔

導及其他有關教務事項。 

二、學生事務處：置學務長一人，掌理學生生活輔導、課外活動及體育競賽活動指

導、心理諮商、衛生保健及其他有關學生事務事項。 

三、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掌理文書、採購、出納、營繕、保管、環保、勞安及

其他有關總務事項。 

四、招生事務處：置招生長一人，掌理全校招生、考試及其他有關招生事項。 

五、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人，掌理學術研究、產學合作、推廣教育、校務發展

計畫、校務評鑑及其他有關研究發展事項。另外，為教學及學生實習需要，得

依相關法令規定，設置各類實習機構，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六、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置國際長一人，掌理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合作，佛光山

系統大學交流、合作及其他有關國際與兩岸事項。 

七、圖書暨資訊處：置圖資長一人，掌理圖書及非書資料蒐集、典藏，電腦、網路

資訊系統規劃與設計，資訊安全及其他有關圖書或資訊事項。 

八、人事室：置主任一人，掌理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等有關事項。 

九、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掌理預算、會計及其他有關財務事項。 

十、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掌理議事、管考、行政協調、內部控制、公共關係

等有關事項，並襄助校長及副校長處理行政事務。 

前項各單位業務繁重者，得設副主管一人，各單位並得分組或設中心辦事，其

組織、職掌及辦事人員等，由各該單位擬訂組織細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本

校所設各級行政單位詳如附表二：佛光大學各行政單位一覽表。 

第 14 條    本校為推動校務發展政策研擬、分析及追蹤、稽核校務運作之落實情形，得設

校務研究辦公室，由校長依本校學術及行政主管遴選辦法所訂程序聘請教授兼任召

集人，並得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職員兼任，及職員若干人。 

第 15 條    本校各學院各置院長一人，由校長依本校學術及行政主管遴選辦法所訂程序聘

請教授兼任之。本校各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中心各置系主任、所長、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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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一人，由校長依本校學術及行政主管遴選辦法所訂程序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

任之。上述學術單位主管任期三年，連任以一次為原則。 

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兼任，執行長一人，

由校長就本校專任教師中遴聘，任期三年，得連任之。 

本校行政單位中，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發長、招生長、國際長由校長依本

校學術及行政主管遴選辦法所訂程序聘請教授兼任之。總務長、圖資長、主任秘書、

副教務長、副國際長，由校長依本校學術及行政主管遴選辦法所訂程序聘請副教授

以上人員或職級相當職員兼任。上述行政單位主管任期三年，得連任之。 

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人事室置主任，由校長依有關法令聘（派）任之。招生處

副招生長、各單位分組（中心）組長（主任），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教

官）或職級相當職員兼任，任期三年，得連任之。 

本校學術主管暨行政主管之遴聘辦法另訂之。 

第四章  教學及行政人員 

第 16 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從事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 

本校得設講座，由教授主持，講座設置辦法另定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

請董事會同意後實施。 

第 17 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及續騁，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其初聘及第一次續

聘聘期為一年，以後每次續聘為二年。 

本校教師聘任、服務、升等相關辦法另訂定之。 

本校除依教師法規定外，得於學校章則中增列教師權利義務，並得基於學術研

究發展需要，另定本校教師停聘、解聘或不續聘之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

施，並納入聘約。 

第 18 條    本校得依教育部或本校相關辦法規定，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計畫或延聘專業

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 

第 19 條    本校設教師評審委員會，分校、院及系（所）三級，評審有關教師（含專業技

術人員及研究人員）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

延長服務、違反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義務之處理、及其他有關教師評審之事項。教

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 20 條    本規程所稱行政人員，係指於本校各學術或行政單位，從事學術或校務行政工

作之人員。 

本校各級行政人員，得依相關法令規定，由本校專任教師兼任或任用未具教師

資格之職員擔任。 

前項職員之職稱，除本規程或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得為專門委員、秘書、編

審、專員、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輔導員、技正、技士、組員、技佐、護理師、

護士、辦事員、書記。 

本校各級行政人員均由校長任用之。本校員額編制表應依相關法令規定報教育



8 
 

部核定。 

第 21 條    本校為推動運動團隊，積極參與運動賽事，得聘專任運動教練，其聘任辦法另

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 22 條    本校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受理有關教師對解聘、停聘、不續聘及其他決定

不服之申訴。 

前項委員會設置及評議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 23 條    本校設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受理有關職員對解任、停任、不續任及其他決定

不服之申訴。 

前項委員會設置及評議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五章  會議及委員會 

第 24 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審議下列校務重大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其他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系、研究所、學位學程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或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等相關事項。 

六、校務會議所設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八、依本規程規定應經校務會議審議之事項。 

前項校務會議設置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 25 條    本校設行政會議，由各單位一、二級主管參加，審議下列事項： 

一、依規定應提報教育部或本校董事會之事項。 

二、依規定應送校務會議審議之事項。 

三、有關本校行政運作之法規事項。 

四、有關本校各單位應送行政會議審議之規範事項。 

五、其他有關提案、校長提議或涉及本校各單位之協調事項。 

第 26 條    本校為使校務發展順遂，設下列各委員會：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本校長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及其他重大校務發展事項。 

二、學術發展委員會：審議本校重大學術發展及交流事項。 

三、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議本校落實性別平等教育，營造無性別歧視教育環境

等相關事項。 

四、預算委員會：審議本校各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 

前項各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分別另訂定之。 

第 27 條    本校為協調校內各單位，使行政運作順暢，設下列會議： 

一、教務會議：由教務處召集，教務長為主席，討論及議決重要教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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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事務會議：由學生事務處召集，學務長為主席，討論及議決重要學生事務

事項。 

三、總務會議：由總務處召集，總務長為主席，討論及議決重要總務事項。 

四、圖書暨資訊會議：由圖書暨資訊處召集，圖資長為主席，討論及議決重要圖書

暨資訊事項。 

前項各類會議，應由各相關單位代表及學生代表共同組成，其設置辦法分別另

訂之。 

除第一項所列會議外，其餘各一級行政單位必要時，亦得比照訂定設置辦法，

召集相關會議。 

各行政單位為凝聚單位內同仁之共識，得以各該單位主管為主席，召開相關業

務會議。 

第 28 條    本校各學術單位應設下列會議： 

一、院務會議：由各學院院長召集並擔任主席，討論重要院務事項。每學期至少召

開二次。各院院務會議教師代表暨學生代表之選舉產生辦法由各該學院自行訂

定。 

二、系（所）務會議：各學系（所）設系（所）務會議，由系主任（所長）召集並

擔任主席，討論及議決重要系（所）務事項。各系（所）務會議教師代表暨學

生代表之選舉產生辦法由各該系（所）自行訂定。 

第六章  學生自治組織及獎懲 

第 29 條    本校得輔導學生成立學生會及其他學生自治團體，其設立目的、組織、任務、

會務運作、會費收取方式及標準等章則，經學生自治團體全體會員大會通過，報本

校備查後實施。 

第 30 條    本校為審議學生獎懲標準及重大學生獎懲案件，設置學生獎懲委員會，其設置

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 31 條    本校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受理學生不服重大獎懲案件之決定，或因本校行

政措施致學生權益嚴重受損之申訴。 

前項委員會之設置及評議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

實施。 

第七章  附則 

第 32 條    本規程於報教育部核定後，由本校發布實施。 

回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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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佛光大學各學術單位一覽表 

一級學術單位 二級學術單位 備註 

人文學院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含學士班、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歷史學系（含學士班、碩士班）  

外國語文學系（含學士班、碩士班）  

哲學系（含學士班、碩士班） 
99 學年度起學士班停招 

101 學年度起碩士班停招 

藝術學研究所 101 學年度起停招 

宗教學研究所 104 學年新增 

社會科學暨 

管理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含學士班、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社會學系（含學士班、碩士班）  

公共事務學系 

（含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 

 

管理學系（含學士班、碩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 
 

心理學系（含學士班、碩士班）  

創意與科技學

院 

資訊應用學系（含學士班、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傳播學系（含學士班、碩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 
97 學年度起停招碩士在職專班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含學士班、

碩士班）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含學士班、

碩士班） 
 

佛教學院 
佛教學系（含學士班、碩士班、博

士班） 
 

樂活產業學院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含學士班、

碩士班） 
104 學年度起宗教學碩士班停招 

回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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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佛光大學各行政單位一覽表 

一級行政單位 二級行政單位 備註 

教務處 

註冊與課務組 104 學年度名稱變更 

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104 學年度新增、原教學資源中心併入 

學生學習發展中心 104 學年度新增、原教學資源中心併入 

學生生涯發展中心 104 學年度新增、原教學資源中心併入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課外活動組  

諮商輔導組 104 學年度名稱變更 

體育與衞生組 104 學年度名稱變更 

總務處 

事務組  

營繕組  

環安組  

研究發展處 

產學合作暨專題計畫組 104 學年度名稱變更 

校務計畫組 104 學年度新增 

推廣教育中心 104 學年度原終身教育處併入 

圖書暨資訊處 

諮詢服務組  

館藏管理組  

網路暨學習科技組  

校務資訊組  

人事室   

會計室 
預算組  

會計組  

秘書室 
行政管理組 104 學年度名稱變更 

公共關係組  

招生事務處 
招生事務組 104 學年度新增招生事務處為一級單

位，原教務處招生事務組併入 
招生活動組 

國際暨兩岸事務

處 

國際合作與交流組 
104 學年度新增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為一

級單位 兩岸合作與交流組 

華語教學中心 

校務研究辦公室  104 學年度新增 

回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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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組織規程全部條文修正草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係由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

大師，以佛教慈悲喜捨精神，

號召百萬人興學所創設。 

本校秉持義正道慈之校

訓，以推展學術研究、培育人

才、提昇文化、服務社會及促

進國家發展為設立宗旨。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係由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

大師，以佛教慈悲喜捨精神，

號召百萬人興學所創設。 

本校秉持義正道慈之校

訓，以推展學術研究、培育人

才、提昇文化、服務社會及促

進國家發展為設立宗旨。 

本條無修正。 

第 2 條    本校依大學法暨其施行

細則、私立學校法及財團法人

私立佛光大學捐助章程規

定，訂定本組織規程（以下簡

稱本規程）。 

第 2 條    本校依大學法暨其施行

細則、私立學校法及財團法人

私立佛光大學捐助章程規

定，訂定本組織規程（以下簡

稱本規程）。 

本條無修正。 

第 3 條    本校依前條捐助章程所

設之董事會，得置秘書一人及

職員若干人，均納入本校編

制，由董事會遴選任用。 

第 3 條    本校依前條捐助章程所

設之董事會，得置秘書一人及

職員若干人，均納入本校編

制，由董事會遴選任用。 

本條無修正。 

第 4 條    本校置校長一人，綜理校

務，對外代表本校。校長任期

四年，起聘日以每年八月一日

或二月一日為原則，由董事會

組織校長遴選委員會，依校長

遴選辦法遴薦二至三人，經董

事會圈選一人，報請教育部核

准後聘任之。期滿經董事會同

意者得連任。 

私立大學符合經評鑑為

辦理完善，績效卓著者，即符

合大學評鑑辦法第 9條規定

時，校長年齡得依該法第 10

條暨私立學校法第 57條規

定，經教育部同意後放寬至屆

滿七十五歲止。 

校長因故出缺或因特殊

第 4 條    本校置校長一人，綜理校

務，對外代表本校。校長任期

四年，起聘日以每年八月一日

或二月一日為原則，由董事會

組織校長遴選委員會，依校長

遴選辦法遴薦二至三人，經董

事會圈選一人，報請教育部核

准後聘任之。期滿經董事會同

意者得連任。 

私立大學符合經評鑑為

辦理完善，績效卓著者，即符

合大學評鑑辦法第 9條規定

時，校長年齡得依該法第 10

條暨私立學校法第 57條規

定，經教育部同意後放寬至屆

滿七十五歲止。 

校長因故出缺或因特殊

本條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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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致無法執行校長職務

時，在董事會依法遴聘合格校

長人選報部核准前，依序應由

副校長、教務長暫行兼代校

務，並將代理校長人選報教育

部。 

情況，致無法執行校長職務

時，在董事會依法遴聘合格校

長人選報部核准前，依序應由

副校長、教務長暫行兼代校

務，並將代理校長人選報教育

部。 

第 5 條    本校置副校長一至二

人，襄助校長推動校務，任期

與校長相同。 

副校長由校長遴選具教

授資格或具專業能力者擔任

之，並報董事會備查。 

第 5 條    本校置副校長一至二

人，襄助校長推動校務，任期

與校長相同。 

副校長由校長遴選具教

授資格或具專業能力者擔任

之，並報董事會備查。 

本條無修正。 

第 6 條    校長為策劃、推動校務發

展，得遴聘校內、外學者、專

家擔任諮詢委員，俾利提供重

要諮詢意見。 

第 6 條    校長為策劃、推動校務發

展，得遴聘校內、外學者、專

家擔任諮詢委員，俾利提供重

要諮詢意見。 

本條無修正。 

第 7 條    校長為推動校務政策及

審議本校重要法規之制（修）

訂方向，得定期邀集本校一級

學術及行政主管舉行會報。 

第 7 條    校長為推動校務政策及

審議本校重要法規之制（修）

訂方向，得定期邀集本校一級

學術及行政主管舉行會報。 

本條無修正。 

第 8 條    本校學術單位設學院，學

院之下得設學系、研究所、學

位學程。 

第 8 條    本校學術單位設學院，學

院之下得設學系、研究所、學

位學程。 

本條無修正。 

第 9 條    本校各級學術單位之設

立或變更，應經校務會議審

議，陳請董事會同意後，報教

育部核准。 

本校所設各級學術單位

詳如附表一：佛光大學各學術

單位一覽表。 

第 9 條    本校各級學術單位之設

立或變更，應經校務會議審

議，陳請董事會同意後，報教

育部核准。 

本校所設各級學術單位

詳如附表一：佛光大學各學術

單位一覽表。 

本條無修正。 

第 10 條    本校各學院各置院長一

人，綜理院務。各學系、研究

所、學位學程，各置系主任、

所長、主任一人，綜理該各單

位之事務。 

各級學術主管之任期均

為三年，連任並均以一次為原

則。 

第 10 條    本校各學院各置院長一

人，綜理院務。各學系、研究

所、學位學程，各置系主任、

所長、主任一人，綜理該各單

位之事務。 

各級學術主管之任期均

為三年，連任並均以一次為原

則。 

本條無修正。 

第 11 條    本校為推動通識教育，設 第 11條    本校為推動通識教育，設 本條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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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通識教育委員會，其設置辦

法另訂之。 

置通識教育委員會，其設置辦

法另訂之。 

第 12 條    本校為推動特定領域之

研究，得設研究中心，其設置

辦法另訂之。 

第 12 條    本校為推動特定領域之

研究，得設研究中心，其設置

辦法另訂之。 

本條無修正。 

第 13 條    本校設下列各行政單

位，掌理相關事項，並分置其

主管：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

掌理註冊、課務、教學資

源運用、系所評鑑、職涯

輔導及其他有關教務事

項。 

二、學生事務處：置學務長一

人，掌理學生生活輔導、

課外活動及體育競賽活

動指導、心理諮商、衛生

保健及其他有關學生事

務事項。 

三、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

掌理文書、採購、出納、

營繕、保管、環保、勞安

及其他有關總務事項。 

四、招生事務處：置招生長一

人，掌理全校招生、考試

及其他有關招生事項。 

五、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

人，掌理學術研究、產學

合作、推廣教育、校務發

展計畫、校務評鑑及其他

有關研究發展事項。另

外，為教學及學生實習需

要，得依相關法令規定，

設置各類實習機構，其設

置辦法另訂之。 

六、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置國

際長一人，掌理國際與兩

岸學術交流、合作，佛光

山系統大學交流、合作及

第 13條    本校設下列各行政單

位，掌理相關事項，並分置其

主管：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

掌理註冊、課務、教學資

源運用、系所評鑑、職涯

輔導及其他有關教務事

項。 

二、學生事務處：置學務長一

人，掌理學生生活輔導、

課外活動及體育競賽活

動指導、心理諮商、衛生

保健及其他有關學生事

務事項。 

三、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

掌理文書、採購、出納、

營繕、保管、環保、勞安

及其他有關總務事項。 

四、招生事務處：置招生長一

人，掌理全校招生、考試

及其他有關招生事項。 

五、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

人，掌理學術研究、產學

合作、推廣教育、校務發

展計畫、校務評鑑及其他

有關研究發展事項。 

六、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置國

際長一人，掌理國際與兩

岸學術交流、合作，佛光

山系統大學交流、合作及

其他有關國際與兩岸事

項。 

七、圖書暨資訊處：置圖資長

一人，掌理圖書及非書資

為整合產學

合作資源、本

校設置之各

類實習機

構，列入研究

發展處，故原

第 15條，併

入第13條第1

項第 5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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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關國際與兩岸事

項。 

七、圖書暨資訊處：置圖資長

一人，掌理圖書及非書資

料蒐集、典藏，電腦、網

路資訊系統規劃與設

計，資訊安全及其他有關

圖書或資訊事項。 

八、人事室：置主任一人，掌

理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

等有關事項。 

九、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

人，掌理預算、會計及其

他有關財務事項。 

十、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

人，掌理議事、管考、行

政協調、內部控制、公共

關係等有關事項，並襄助

校長及副校長處理行政

事務。 

前項各單位業務繁重

者，得設副主管一人，各單位

並得分組或設中心辦事，其組

織、職掌及辦事人員等，由各

該單位擬訂組織細則，經行政

會議通過後實施。本校所設各

級行政單位詳如附表二：佛光

大學各行政單位一覽表。 

料蒐集、典藏，電腦、網

路資訊系統規劃與設

計，資訊安全及其他有關

圖書或資訊事項。 

八、人事室：置主任一人，掌

理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

等有關事項。 

九、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

人，掌理預算、會計及其

他有關財務事項。 

十、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

人，掌理議事、管考、行

政協調、內部控制、公共

關係等有關事項，並襄助

校長及副校長處理行政

事務。 

前項各單位業務繁重

者，得設副主管一人，各單位

並得分組或設中心辦事，其組

織、職掌及辦事人員等，由各

該單位擬訂組織細則，經行政

會議通過後實施。本校所設各

級行政單位詳如附表二：佛光

大學各行政單位一覽表。 

 

第 15 條    本校為教學及學生實習

需要，得依相關法令規定，設

置各類實習機構，其設置辦法

另訂之。 

第 14 條    本校為推動校務發展政

策研擬、分析及追蹤、稽核校

務運作之落實情形，得設校務

研究辦公室，由校長依本校學

術及行政主管遴選辦法所訂

程序聘請教授兼任擔任召集

人，並得置執行秘書一人，由

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職員兼

任，及職員若干人。 

第 14 條    本校為推動校務發展政

策研擬、分析及追蹤、稽核校

務運作之落實情形，得設校務

研究辦公室，由校長指定副校

長一人擔任召集人，並得置執

行秘書一人，由助理教授以上

教師或職級相關職員兼任，及

職員若干人。 

依據教育部

來函與核定

之員額表修

正。 

第 15 條    本校各學院各置院長一 第 16 條    本校各學院各置院長一 條文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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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由校長依本校學術及行政

主管遴選辦法所訂程序聘請

教授兼任之。本校各學系、研

究所、學位學程中心各置系主

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一

人，由校長依本校學術及行政

主管遴選辦法所訂程序聘請

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上述

學術單位主管任期三年，連任

以一次為原則。 

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主

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指定副校

長一人兼任，執行長一人，由

校長就本校專任教師中遴

聘，任期三年，得連任之。 

本校行政單位中，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研發長、招

生長、國際長由校長依本校學

術及行政主管遴選辦法所訂

程序聘請教授兼任之。總務

長、圖資長、主任秘書、副教

務長、副國際長，由校長依本

校學術及行政主管遴選辦法

所訂程序聘請副教授以上人

員或職級相當職員兼任。上述

行政單位主管任期三年，得連

任之。 

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人事

室置主任，由校長依有關法令

聘（派）任之。招生處副招生

長、各單位分組（中心）組長

（主任），由校長聘請助理教

授以上教師（教官）或職級相

當職員兼任，任期三年，得連

任之。 

本校學術主管暨行政主

管之遴聘辦法另訂之。 

人，由校長依本校學術及行政

主管遴選辦法所訂程序聘請

教授兼任之。本校各學系、研

究所、學位學程中心各置系主

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一

人，由校長依本校學術及行政

主管遴選辦法所訂程序聘請

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上述

學術單位主管任期三年，連任

以一次為原則。 

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主

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指定副校

長一人兼任，執行長一人，由

校長就本校專任教師中遴

聘，任期三年，得連任之。 

本校行政單位中，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研發長、招

生長、國際長由校長依本校學

術及行政主管遴選辦法所訂

程序聘請教授兼任之。總務

長、圖資長、主任秘書、副教

務長、副國際長，由校長依本

校學術及行政主管遴選辦法

所訂程序聘請副教授以上人

員或職級相當職員兼任。上述

行政單位主管任期三年，得連

任之。 

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人事

室置主任，由校長依有關法令

聘（派）任之。招生處副招生

長、各單位分組（中心）組長

（主任），由校長聘請助理教

授以上教師（教官）或職級相

當職員兼任，任期三年，得連

任之。 

本校學術主管暨行政主管

之遴聘辦法另訂之。 

第 16 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

授、助理教授、講師，從事教

第 17 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

授、助理教授、講師，從事教

條文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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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服務及輔導。 

本校得設講座，由教授主

持，講座設置辦法另定之，經

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董事

會同意後實施。 

學、研究、服務及輔導。 

本校得設講座，由教授主

持，講座設置辦法另定之，經

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董事

會同意後實施。 

第 17 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為初

聘及續騁，除法令另有規定者

外，其初聘及第一次續聘聘期

為一年，以後每次續聘為二

年。 

本校教師聘任、服務、升

等相關辦法另訂定之。 

本校除依教師法規定

外，得於學校章則中增列教師

權利義務，並得基於學術研究

發展需要，另定本校教師停

聘、解聘或不續聘之規定，經

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

納入聘約。 

第 18 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為初

聘及續騁，除法令另有規定者

外，其初聘及第一次續聘聘期

為一年，以後每次續聘為二

年。 

本校教師聘任、服務、升

等相關辦法另訂定之。 

本校除依教師法規定

外，得於學校章則中增列教師

權利義務，並得基於學術研究

發展需要，另定本校教師停

聘、解聘或不續聘之規定，經

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

納入聘約。 

條文序調整。 

第 18 條    本校得依教育部或本校

相關辦法規定，延聘研究人員

從事研究計畫或延聘專業技

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 

第 19 條    本校得依教育部或本校

相關辦法規定，延聘研究人員

從事研究計畫或延聘專業技

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 

條文序調整。 

第 19 條    本校設教師評審委員

會，分校、院及系（所）三級，

評審有關教師（含專業技術人

員及研究人員）之聘任、聘

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

聘、資遣原因之認定、延長服

務、違反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

義務之處理、及其他有關教師

評審之事項。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

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 20 條    本校設教師評審委員

會，分校、院及系（所）三級，

評審有關教師（含專業技術人

員及研究人員）之聘任、聘

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

聘、資遣原因之認定、延長服

務、違反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

義務之處理、及其他有關教師

評審之事項。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

審議通過後實施。 

條文序調整。 

第 20 條    本規程所稱行政人員，係

指於本校各學術或行政單

位，從事學術或校務行政工作

之人員。 

本校各級行政人員，得依

第 21 條    本規程所稱行政人員，係

指於本校各學術或行政單

位，從事學術或校務行政工作

之人員。 

本校各級行政人員，得依

條文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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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令規定，由本校專任教

師兼任或任用未具教師資格

之職員擔任。 

前項職員之職稱，除本規

程或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得

為專門委員、秘書、編審、專

員、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

師、輔導員、技正、技士、組

員、技佐、護理師、護士、辦

事員、書記。 

本校各級行政人員均由

校長任用之。本校員額編制表

應依相關法令規定報教育部

核定。 

相關法令規定，由本校專任教

師兼任或任用未具教師資格

之職員擔任。 

前項職員之職稱，除本規

程或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得

為專門委員、秘書、編審、專

員、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

師、輔導員、技正、技士、組

員、技佐、護理師、護士、辦

事員、書記。 

本校各級行政人員均由

校長任用之。本校員額編制表

應依相關法令規定報教育部

核定。 

第 21 條    本校為推動運動團隊，積

極參與運動賽事，得聘專任運

動教練，其聘任辦法另訂之，

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 22 條    本校為推動運動團隊，積

極參與運動賽事，得聘專任運

動教練，其聘任辦法另訂之，

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條文序調整。 

第 22 條    本校設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受理有關教師對解聘、

停聘、不續聘及其他決定不服

之申訴。 

前項委員會設置及評議

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

通過後實施。 

第 23 條    本校設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受理有關教師對解聘、

停聘、不續聘及其他決定不服

之申訴。 

前項委員會設置及評議

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

通過後實施。 

條文序調整。 

第 23 條    本校設職工申訴評議委

員會，受理有關職員對解任、

停任、不續任及其他決定不服

之申訴。 

前項委員會設置及評議

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

通過後實施。 

第 24 條    本校設職工申訴評議委

員會，受理有關職員對解任、

停任、不續任及其他決定不服

之申訴。 

前項委員會設置及評議

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

通過後實施。 

條文序調整。 

第 24 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審議下

列校務重大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其他各種重要

章則。 

三、學院、系、研究所、學位

學程及附設機構之設

第 25 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審議下

列校務重大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其他各種重要

章則。 

三、學院、系、研究所、學位

學程及附設機構之設

條文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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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變更或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

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

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等相關

事項。 

六、校務會議所設專案小組決

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

項。 

八、依本規程規定應經校務會

議審議之事項。 

前項校務會議設置辦法

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後實施。 

立、變更或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

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

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等相關

事項。 

六、校務會議所設專案小組決

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

項。 

八、依本規程規定應經校務會

議審議之事項。 

前項校務會議設置辦法

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後實施。 

第 25 條    本校設行政會議，由各單

位一、二級主管參加，審議下

列事項： 

一、依規定應提報教育部或本

校董事會之事項。 

二、依規定應送校務會議審議

之事項。 

三、有關本校行政運作之法規

事項。 

四、有關本校各單位應送行政

會議審議之規範事項。 

五、其他有關提案、校長提議

或涉及本校各單位之協

調事項。 

第 26 條    本校設行政會議，由各單

位一、二級主管參加，審議下

列事項： 

一、依規定應提報教育部或本

校董事會之事項。 

二、依規定應送校務會議審議

之事項。 

三、有關本校行政運作之法規

事項。 

四、有關本校各單位應送行政

會議審議之規範事項。 

五、其他有關提案、校長提議

或涉及本校各單位之協

調事項。 

條文序調整。 

第 26 條    本校為使校務發展順

遂，設下列各委員會：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本

校長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及其他重大校務發展事

項。 

二、學術發展委員會：審議本

校重大學術發展及交流

事項。 

三、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

第 27 條    本校為使校務發展順

遂，設下列各委員會：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本

校長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及其他重大校務發展事

項。 

二、學術發展委員會：審議本

校重大學術發展及交流

事項。 

三、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

條文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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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本校落實性別平等教

育，營造無性別歧視教育

環境等相關事項。 

四、預算委員會：審議本校各

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 

前項各委員會之設置辦

法分別另訂定之。 

議本校落實性別平等教

育，營造無性別歧視教育

環境等相關事項。 

四、預算委員會：審議本校各

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 

前項各委員會之設置辦

法分別另訂定之。 

第 27 條    本校為協調校內各單

位，使行政運作順暢，設下列

會議： 

一、教務會議：由教務處召

集，教務長為主席，討論

及議決重要教務事項。 

二、學生事務會議：由學生事

務處召集，學務長為主

席，討論及議決重要學生

事務事項。 

三、總務會議：由總務處召

集，總務長為主席，討論

及議決重要總務事項。 

四、圖書暨資訊會議：由圖書

暨資訊處召集，圖資長為

主席，討論及議決重要圖

書暨資訊事項。 

前項各類會議，應由各相

關單位代表及學生代表共同

組成，其設置辦法分別另訂

之。 

除第一項所列會議外，其

餘各一級行政單位必要時，亦

得比照訂定設置辦法，召集相

關會議。 

各行政單位為凝聚單位

內同仁之共識，得以各該單位

主管為主席，召開相關業務會

議。 

第 28 條    本校為協調校內各單

位，使行政運作順暢，設下列

會議： 

一、教務會議：由教務處召

集，教務長為主席，討論

及議決重要教務事項。 

二、學生事務會議：由學生事

務處召集，學務長為主

席，討論及議決重要學生

事務事項。 

三、總務會議：由總務處召

集，總務長為主席，討論

及議決重要總務事項。 

四、圖書暨資訊會議：由圖書

暨資訊處召集，圖資長為

主席，討論及議決重要圖

書暨資訊事項。 

前項各類會議，應由各相

關單位代表及學生代表共同

組成，其設置辦法分別另訂

之。 

除第一項所列會議外，其

餘各一級行政單位必要時，亦

得比照訂定設置辦法，召集相

關會議。 

各行政單位為凝聚單位

內同仁之共識，得以各該單位

主管為主席，召開相關業務會

議。 

條文序調整。 

第 28 條    本校各學術單位應設下

列會議： 

一、院務會議：由各學院院長

第 29 條    本校各學術單位應設下

列會議： 

一、院務會議：由各學院院長

條文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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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並擔任主席，討論重

要院務事項。每學期至少

召開二次。各院院務會議

教師代表暨學生代表之

選舉產生辦法由各該學

院自行訂定。 

二、系（所）務會議：各學系

（所）設系（所）務會議，

由系主任（所長）召集並

擔任主席，討論及議決重

要系（所）務事項。各系

（所）務會議教師代表暨

學生代表之選舉產生辦

法由各該系（所）自行訂

定。 

召集並擔任主席，討論重

要院務事項。每學期至少

召開二次。各院院務會議

教師代表暨學生代表之

選舉產生辦法由各該學

院自行訂定。 

二、系（所）務會議：各學系

（所）設系（所）務會議，

由系主任（所長）召集並

擔任主席，討論及議決重

要系（所）務事項。各系

（所）務會議教師代表暨

學生代表之選舉產生辦

法由各該系（所）自行訂

定。 

第 29 條    本校得輔導學生成立學

生會及其他學生自治團體，其

設立目的、組織、任務、會務

運作、會費收取方式及標準等

章則，經學生自治團體全體會

員大會通過，報本校備查後實

施。 

第 30 條    本校得輔導學生成立學

生會及其他學生自治團體，其

設立目的、組織、任務、會務

運作、會費收取方式及標準等

章則，經學生自治團體全體會

員大會通過，報本校備查後實

施。 

條文序調整。 

第 30 條    本校為審議學生獎懲標

準及重大學生獎懲案件，設置

學生獎懲委員會，其設置辦法

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後實施。 

第 31 條    本校為審議學生獎懲標

準及重大學生獎懲案件，設置

學生獎懲委員會，其設置辦法

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後實施。 

條文序調整 

第 31 條    本校設學生申訴評議委

員會，受理學生不服重大獎懲

案件之決定，或因本校行政措

施致學生權益嚴重受損之申

訴。 

前項委員會之設置及評

議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實

施。 

第 32 條    本校設學生申訴評議委

員會，受理學生不服重大獎懲

案件之決定，或因本校行政措

施致學生權益嚴重受損之申

訴。 

前項委員會之設置及評

議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實

施。 

條文序調整。 

第 32 條    本規程於報教育部核定

後，由本校發布實施。 

第 33 條    本規程於報教育部核定

後，由本校發布實施。 

條文序調整。 

回提案一 


